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办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深应急规〔2025〕4号
各有关单位：
　　为推动全市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办理工作法制化、规范化、透明化，市应急管理局对照相关法规规章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深圳市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办理的若干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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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办理的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办理工作法制化、规范化、透明化，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结合深圳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办理活动。
　　第二章  新旧经营主体交接管理
　　第三条  既有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出售、出租、返还、划转其危险化学品经营场所、储存场所给新的经营主体时，不得出租、出借、转让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第四条  新经营主体通过购买、租赁、收回、划转等方式，取得既有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的危险化学品经营场所、储存场所后，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新领）。
　　第五条  在新旧经营主体交接期间，双方应当书面约定交接的时间节点、交接期间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第六条  新经营主体在取得经营场所、储存场所使用权后，可以向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新领）。
　　在旧经营主体已移交经营场所、储存场所使用权，终止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后，发证机关应当注销其经营许可证。
　　第三章  产权证明认定
　　第七条  企业申请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新领），需提交房产证或者土地出让合同作为产权证明文件；租赁经营的，还应当提交租赁凭证作为租赁证明文件。
　　第八条  既有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申请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延期）的，应当提交其既有的经营场所、储存场所产权证明文件、租赁证明文件。
　　第九条  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新领），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可按照本规定第八条，提交既有的经营场所、储存场所产权证明文件、租赁证明文件：
　　（一）既有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因许可范围发生变化、经营方式发生变化；
　　（二）新经营主体通过租赁、收购、收回、划转等方式取得既有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的危险化学品经营场所、储存场所后，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
　　（三）既有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停止经营后，在其既有的危险化学品经营场所、储存场所上，重新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
　　第四章  容缺受理
　　第十条  （无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企业可申请以下材料容缺受理：
　　（一）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
　　（二）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
　　（三）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第十一条  带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企业可申请以下材料容缺受理：
　　（一）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
　　（二）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第十二条  申请容缺材料为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的，应当提交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参加资格证书考试材料。
　　申请容缺材料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的，应当提交企业已组织编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的材料。
　　申请容缺材料为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的，应当提交经营场所租赁、购买意向书等材料。
　　第十三条  申请容缺受理的，应当书面提交“容缺受理”承诺书，承诺在申请机关受理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对于未能在20个工作日内补齐材料的，可再次向发证机关书面申请延长容缺时限，再次延长时限不超过20个工作日。
　　对于未能在承诺时限内补充提交容缺材料的，则依法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
　　第五章  告知承诺
　　第十四条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21〕136号）规定，全市（无储存）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新领、延期）实行告知承诺制行政审批服务。
　　申请告知承诺审批以自愿为原则。申请人符合申请许可条件的，可以提出告知承诺审批申请，发证机关应当按照告知承诺审批程序办理；申请人不愿作出承诺的，发证机关应当按照一般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办理。
　　第十五条 经营范围涉及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不适用告知承诺。
　　第十六条 发证机关应当加强通过告知承诺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管。在事中事后监管中，发现企业违背承诺或者弄虚作假，不符合申请条件的，经发证机关审核应当撤销许可证的，按照许可权限予以撤销，并按程序进行注销、公告。
　　第六章  其他规定
　　第十七条  发证机关在办理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经营方式为带储存经营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新领）申请时，应当重点核实申请人是否具备以下条件：
　　（一）生产区域（含生产车间、仓库）与储存经营区域（含仓库）有明显分隔；如无法明显分隔生产区域（含生产车间、仓库）与储存经营区域（含仓库），则需要同时满足两个类型的仓库的安全生产标准；
　　（二）非面向特定企业配套建设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第十八条  既申请办理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又申请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其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相关资格证书可以仍以生产企业类型为主，无需另外再考取经营企业类型的资格证书。
　　第十九条  申请人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依法不予许可：
　　（一）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既有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无法满足安全生产条件且无法整改的；
　　（二）经过三轮的现场核查，仍不满足安全生产条件的；
　　（三）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延期）的，在其许可证有效期截止前，仍未完成现场安全隐患整改，不满足安全生产条件的；
　　（四）安全评价报告提出的有法律标准依据的安全隐患问题未整改，且安全评价结论为不满足安全生产的；
　　（五）申请材料弄虚作假的；
　　（六）容缺受理申请人未能在办理时限内提交容缺材料的。
　　第二十条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内容，并满足以下要求：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姓名一栏应当按照企业法定代表人：姓名（主要负责人：姓名）的方式载明；
　　（二）许可范围应当载明许可的危险化学品品种及国家现行有效《危险化学品目录》相应的序号，括号备注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数量和建筑面积、储罐数量和罐容；
　　（三）发证机关作出准予延期决定的，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顺延3年。旧证仍在有效期内的，不强制回收旧证；
　　（四）主要成分均为列入国家现行有效《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危险化学品，并且主要成分质量比或体积比之和不小于70%的混合物（经鉴定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的除外），可视其为危险化学品并按危险化学品进行管理，发证机关在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时，应注明混合物的商品名称及其主要成分含量，如氧氮混合气体（氧含量、氮含量）。商品名称应与危化品鉴定、危化品登记的品名相一致。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带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企业是指涉及危险化学品实物储存，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企业。
　　（无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企业是指不涉及危险化学品实物储存，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企业。
　　容缺受理是指发证机关在企业以信用承诺书替代非核心申请材料的情况下，先行予以受理。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